
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

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
京工商海处字〔2015〕第2176号

    当事人：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

    住  所：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9号1幢5层北区2号

    注册号：110108015068911

    法定代表人：程维

    经查：当事人于2015年9月15日至2015年9月24日，在其开发并运营

的手机终端应用“滴滴出行”中开展“iphone6 plus 任性来袭”的抽

奖活动。根据活动规则，该手机终端应用的用户每消耗299个滴滴积

分即可以参与一次此次抽奖活动，奖品为内存16G的iphone6 plus手机

一台。截止到2015年9月24日，此活动共计有3254名消费者参与，共

消耗滴滴积分1353274个，共有一人中奖，当事人在本次抽奖活动中

没有取得销售收入。上述事实以询问当事人笔录及情况说明、企业

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、当事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、相关网页

打印件等证据佐证。

    本局于2015年10月26日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当事

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进行陈述、申辩。

   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

十三条第（三）项之规定，已经构成进行抽奖式的有奖销售，最高

奖的金额超过五千元的违法行为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

竞争法》第二十六条之规定，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，并决定处

罚如下：

    罚款10000元。

   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就近银行（非税收

入代理收缴银行：北京银行、建设银行、交通银行、光大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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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、中信银行）缴纳罚款。逾期不缴纳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

罚款。

   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当事人可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北

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或者海淀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；也可以于6个月

内向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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